國立嘉義大學有機農業學程修習辦法
100年5月17日99學年度第2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0年5月26日99學年度第1次有機農業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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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7月16日112學年度第1次有機農業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8月12日113學年度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9月27日113學年度第1次有機農業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0月8日農學院113學年度第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1 月 26 日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落實有機農業之教學以培育符合有機農業產業需求之人才，特別設置有機農業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程)。依據本校學程設置準則，由本校農學院成立有機農業學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學程委員會) 負責規劃及執行相關事宜。本學程委員會設置委員五~七人，遴聘參與本學程核心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組成之，任期一學年，召集人由農學院院長指定其中委員一人擔任並承辦相關業務。
二、本校各系所之在學學生已修畢「普通植物學」（或植物學、生物學）（2 學分）、普通化學 (2 學分)、農業概論(或生命科學概論)(2學分)，得申請修習本學程。
三、申請修習本學程之學生，應通過本學程委員會之甄選，每年名額40 名，未通過甄選學生亦可修習本學程課程，惟各課程之修習以具有學程資格之學生為優先。各課程其它修習條件，依據授課教師要求訂定之。

四、本學程學生之甄選，由本學程委員會負責審查，每學年第二學期辦理乙次。

五、本學程應修習至少20 學分，包括必修核心課程(8 學分)，專業選修課程(12 學分)。

(一) 必修核心課程(8 學分)：「有機農業、有機農業與生活」（或有機農業經營管理）（2 學分）、「土壤與肥料學」（或土壤學、肥料學、作物營養學、植物營養學)）（2 學分）、「植物防疫」(或植物保護學、植物保護概論、植物病蟲害診斷與管理)（2 學分）、「作物學」 (或作物生產概論、食用作物學、特用作物學、園藝學原理) （2 學分）。
 (二)專業選修課程(128 學分)：雜草生態管理學(2 學分)、植物生長調節劑(2 學分) 、土壤肥力管理(3 學分)、有機農場管理技術與實務(2 學分)、蔬菜學(2 學分)、園產品加工學(2 學分) 、園產品處理學(3 學分) 、 食用菌栽培(2 學分) 、有機蔬果栽培(2 學分) 、果園管理(2 學分) 、土壤微生物(2 學分) 、果樹學(3學分) 、蔬菜學各論(2 學分) 、雜草管理學(2 學分) 、植物病理學(2 學分)、植物線蟲學(2 學分) 、植物醫學概論(2 學分)、植物病毒病學(2 學分)、植物病原學(2 學分)、經濟昆蟲學(2 學分)、植物蟲害管理(2 學分)、昆蟲生態學(2 學分) 、植物病害管理(2 學分)、植物細菌學(2 學分)、園藝作物病害(3學分)、應用昆蟲學(2 學分)、糧食作物病害(2 學分)、永續農業(2 學分)、園藝經營(2 學分)、農產運銷(2 學分)、果樹學各論(2 學分)、食品安全(2 學分)、市場調查(2 學分)、產品貯藏與保鮮(2 學分)、作物經營(2 學分)、農業經濟(2 學分)、行銷學(2 學分)、食品加工與實習(2 學分)、消費者行為(2 學分)、食品原料學(2 學分)、食品加工學(2 學分)、膳食設計(2 學分)、食品科學概論(2 學分)、食品法規(2 學分)、營養學(3學分)、食品品質管理(2 學分)、食品新穎加工技術(2 學分)、害蟲生物防治 (2 學分)、昆蟲學及實習(3 學分)、行銷管理(2 學分)、數位行銷(3 學分)、網路行銷(3 學分)、餐旅管理(3 學分)、銷售管理(3 學分)、食農產業管理實務(1 學分)、物流管理(3 學分)、行銷廣告企劃與製作(3 學分)、會展行銷與管理(3 學分)，至少修習12學分。
(三) 課程認定：課程除由有機農業學程開課外，各系所得將上述課程或相關課程，提報本學程委員會審核認定為學程必選修課程後，得採計為學程學分數。修習本學程學生，應修課程至少有9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雙主修、輔系之必修科目。
六、學生修習本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應是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修學分數內，由其主修系所認定之。

七、學生修習本學程各科課程之成績，計入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本學程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八、學生每學期修習本學程科目學分，併同主修系所科目學分計入學期修習科目學分總數，其學分總數應依本校學則辦理。前項學分總數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本校規定退學標準者，應予退學。

九、修滿本學程規定學分數且成績及格之學生，經本學程委員會認定後，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本學程修習證明書。

十、本學程學生通過甄選後，所修畢之預修學分得辦理抵免。

十一、曾修習校內外開設有機農業相關具學分證明之科目但非本學程課程之學生，得申請學分抵免，並由本學程委員會審查認定。

十二、學生進入本學程後，所修非本學程開設科目，不得再申請抵免。

十三、學生不得因修習本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已具本學程修習資格，於本校升學者，得繼續修習本學程，其已修習之學分數得合併計算。

十四、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辦法須經院課程委員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